
各主（承）办机构、展示工程企业

关于 2024、2025年广州市会展行业
主（承）办机构和展示工程企业资质等级

年检及复评的通知

：

（一）年检单位需提交资料

根据《广州市会展行业主（承）办机构资质和展示工程企业资质等级评

定标准及细则》的有关条例，现对已领取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颁发的资质

等级证书的企业均按本通知要求进行年检/复评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年检/复评时间:2025年 9月-11月（材料提交截止日期为 11月 25日）

二、年检/复评范围与机构：对已领取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资质等级证书

的企业进行年度资质年检，对资质等级证书有效期满的企业进行复评（资质

每两年年检一次，第五年进行复评换证）。年检/复评机构为广州市会展业

行业协会。

三、应提交的资料

：

1、资质年检申报材料（见附件，均提供复印件盖章，原件备查）

2、资质证书正本原件

（以上材料一式一份提交）

（二）复评单位需提交资料：

按照《等级标准及评定细则》，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重新申报递交资料。

四、年检程序：

1、年检的单位应按照《广州市会展业行业主（承）办机构资质和展示

工程企业资质等级评定标准及细则》的要求先进行自检，并提交全部年检资

料，报送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。

2、年检机构对参加年检单位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，并对部分单位进行

实地抽查，做出年检结论，结论分为“合格”、“不合格”两种，凡年检合

格的单位，由年检机构统一换发新证或盖章；凡年检不合格的单位，年检机

构将视不同情况，分别做出延期转正、限期整顿、降级以至取消资质等级处

理。



3、年检结束后，年检结果在“广州会展网”和《广州会展》杂志上予以

公告。

五、收费标准：

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参照其他城市协会的做法，经会长工作会议确定收

费（含专家考核评审费用、证件工本费用）标准为：

资质等级 新申报/复评 年检

一级资质 4000 元/次

1000 元/次二级资质 3000 元/次

三级资质 2000 元/次

六、提交材料后将年检费用汇至协会账户，将统一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：

开户名称

开 户 行

账 号

：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

：平安银行广州东风中路支行

：11005796317801

七、注意事项：

1、提交的资料应按要求逐项准备齐全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报送年检机构。

2、凡属本通知规定年检范围内不参加年检的企业，均视为年检不合格予

以公告。

请参加年检的企业认真准备年检资料，做好自查工作，按要求准时把资

料报送年检机构，做好年度的资质年检工作

3、参检单位的年检资料可直接寄（送）至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会：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80号汇华商贸大厦 1306 室；

联系人：陈小姐；联系电话：020-83484067；18026240190

邮箱：gzceia@vip.163.com。

。

广州市会展业行业协

附件：2024、2025年广州市会展行业资质等级年检材料

会

2025年 9月 2 2 日


